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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人身保險業保險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自律規範修正條文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103 年 8 月 28 日 

金管保壽字第 10302065010 號函修正後准予備查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規範各壽險公司辦理保險契約轉

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相關作業，以維護保戶

合理權益，特訂定本自律規範。 

第一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規範各壽險公司辦理保險契約轉

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相關作業，以維護保戶

合理權益，特訂定本自律規範。 

 

第二條 

  本自律規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契約轉換包括同類型契約轉換及功能性

契約轉換。 

二、同類型契約轉換：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

契約，申請轉換為同一人壽保險公司同

類型之其他保險契約，且轉換後保險契

約之生效日及投保年齡均應相同。 

三、功能性契約轉換：指要保人以現有非投

資型人壽保險契約，申請轉換為同一人

壽保險公司之健康保險或遞延年金保險

，且轉換後保險契約之生效日及投保年

齡均應相同。 

四、繳費年期變更：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契

約，申請變更為同一人壽保險公司不同

繳費年期之相同保險契約。 

第二條 

  本自律規範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契約轉換，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契約，

申請轉換為同一人壽保險公司之其他保

險契約，但轉換後保險契約之生效日及

投保年齡均應相同。 

 

 

 

 

 

二、繳費年期變更，指要保人以現有保險契

約，申請變更為同一人壽保險公司不同

繳費年期之相同保險契約。 

第三條 

  各壽險公司應訂定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

更之辦法，以作為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

作業之準據。 

  前項辦法至少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申請時間及應檢附之文件。 

二、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條件及

限制，惟不得牴觸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三、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時，如已

有保單借款或保險費自動墊繳情形之處

理方式。 

四、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契約之投

保始期及保險年齡之計算方式。 

五、保險契約經壽險公司同意辦理契約轉換

第三條 

  各壽險公司應訂定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

更之辦法，以作為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

作業之準據。 

  前項辦法至少應包括下列內容： 

一、申請時間及應檢附之文件。 

二、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條件及

限制，惟不得牴觸保險契約條款之約定。

三、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時，如已

有保單借款或保險費自動墊繳情形之處

理方式。 

四、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契約之投

保始期及保險年齡之計算方式。 

五、保險契約經壽險公司同意辦理契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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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或繳費年期變更後，有關原契約及轉換

或變更後契約之權利義務。 

六、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不成立之情

形，及其效果。 

七、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退補差額

之計算方法。 

 

八、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要保

人得否予以撤銷，及可撤銷時之權利行

使期間。 

或繳費年期變更後，有關原契約及轉換或

變更後契約之權利義務。 

六、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不成立之情

形，及其效果。 

七、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退補差

額之計算方法。 

 

八、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後要保人

得否予以撤銷，及可撤銷時之權利行使期

間。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

作業時，應遵守下列原則： 

一、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 

二、不得以誤導或不當行銷方式勸誘要保人

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 

三、傳統型保險契約間互相轉換之年齡計

算，除定期保險或其他對保戶較為有利

之情形外，應以原投保年齡為準。 

四、對於不同保險契約間之轉換，各壽險公

司應採保單價值準備金為計算退補差額

基礎。但本自律規範中華民國一 O三年

八月二十八日修正前之有效契約，已約

定採解約金為計算基礎者，且轉換時以

解約金計算基礎對要保人有利者，從其

約定。但健康保險契約若因使用脫退率

計價而無保單價值準備金者，則改以責

任準備金為其計算退費或補費之基礎。

五、對保險契約之繳費年期變更，不論長年

期變更為短年期或短年期變更為長年

期，各公司對於退補差額之基礎，應採

一致性原則處理，不得有採以數個基礎

比較大小值之方式設計。 

六、保險契約間之轉換，各壽險公司不得就

契約轉換退補差額部分發給保險招攬人

員額外佣酬或其他利益。 

七、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

違反保險法第六十四條告知義務規定之

情事者，有關原保險金額部分行使解除

權之除斥期間，仍依原保險契約之規定

第四條 

  各壽險公司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

作業時，應遵守下列原則： 

一、遵守誠實信用之原則。 

二、不得以誤導或不當行銷方式勸誘要保人

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 

三、傳統型保險契約間互相轉換之年齡計

算，除定期保險或其他對保戶較為有利

之情形外，應以原投保年齡為準。 

四、對於不同保險契約間之轉換，除本自律

規範另有規定外，各壽險公司得採保單

價值準備金或解約金為計算退補差額基

礎，且退費或補費基礎均應具一致性。

但健康保險契約若因使用脫退率計價而

無保單價值準備金者，則改以責任準備

金為其計算退費或補費之基礎。 

 

 

五、對保險契約之繳費年期變更，不論長年

期變更為短年期或短年期變更為長年

期，各公司對於退補差額之基礎，應採

一致性原則處理，不得有採以數個基礎

比較大小值之方式設計。 

六、保險契約間之轉換，各壽險公司不得就

契約轉換退補差額部分發給保險招攬人

員額外佣酬或其他利益。 

七、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

違反保險法第六十四條告知義務規定之

情事者，有關原保險金額部分行使解除

權之除斥期間，仍依原保險契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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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 

八、對於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所產

生之申訴案件，應基於公平合理及兼顧

要保人權益之原則妥為處理。 

  各壽險公司辦理功能性契約轉換時，除應

遵守本自律規範有關契約轉換之規定外，另

應遵守下列原則： 

一、轉換前應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進行變更

適合度評估，以確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辦理轉換之需求性與合適度，並由要保

人及被保險人簽章確認。 

二、應於轉換生效後進行百分之百電話查訪

並錄音，確認要保人了解轉換對其權益

之影響；若電話聯繫未成或要保人拒絕

訪問者，應補寄掛號提醒。 

三、轉換生效後，除下列情形外，壽險公司

應提供回復原契約之權利： 

1.原保險契約之保險事故已發生始主張

撤銷該次轉換，且未能舉證壽險公司

有不實引導轉換之情形。 

2.自轉換生效日起三年後始主張撤銷該

次轉換，且未能舉證壽險公司有不實

引導轉換之情形。 

3.轉換後保險契約已開始給付保險金或

已有申請理賠紀錄。 

四、各壽險公司於辦理功能性契約轉換作業

前，應對該項變更作業評估對公司的財

務影響，如現金流量、資產配置及準備

金等影響評估，並應針對該項變更作業

進行風險控管說明。 

五、各壽險公司針對功能性契約轉換之轉換

方式應列入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

辦法中予以規範。 

辦理。 

八、對於辦理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所產

生之申訴案件，應基於公平合理及兼顧

要保人權益之原則妥為處理。 

 

第五條 

  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申

請書及相關文件，應經要保人親自簽署同意。

  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之變更

時，壽險公司應同時製作變更前後利益比較

暨權益說明書（參考範例如附表一之一）供

要保人參考。如為辦理功能性契約轉換，壽

第五條 

  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之申

請書及相關文件，應經要保人親自簽署同意。

  要保人申請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之變更

時，壽險公司應同時製作契約轉換前後利益

比較暨權益說明書（參考範例如附表）供要

保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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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除應製作變更前後利益比較暨權益說

明書（參考範例如附表一之二）供要保人參

考外，並應於變更時針對商品特性加強揭露

變更前後商品之差異(至少包含保障、解約及

保單借款等項目)，並應提供變更後的商品條

款及製作適合度評估確認書(參考範例如附

表二)、重要事項確認聲明書(參考範例如附

表三)供要保人參考。 

  要保人如係終止原契約轉而投保他公司新

契約時，壽險公司應分別於解約申請書及人

身保險契約重要事項告知書增列相關警語，

以提醒要保人對其權益之影響。 

 

 

 

 

 

 

 

 

  要保人如係終止原契約轉而投保他公司新

契約時，壽險公司應分別於解約申請書及人

身保險契約重要事項告知書增列相關警語，

以提醒要保人對其權益之影響。 

第六條 

  要保人對於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疑

義時，各壽險公司應主動予以說明。 

第六條 

  要保人對於契約轉換或繳費年期變更有疑

義時，各壽險公司應主動予以說明。 

第七條 

  各壽險公司之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辦

法，應依人身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

相關規定予以揭露。 

第七條 

  各壽險公司之契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辦

法，應依人身保險業辦理資訊公開管理辦法

相關規定予以揭露。 

第八條 

  各壽險公司應將本自律規範內容納入內部

控制及內部稽核項目，並依據保險業內部控

制及稽核制度實施辦法規定辦理。 

各壽險公司應督促作業部門確實遵守本自

律規範之相關規定，稽核部門並應將辦理契

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執行情形列為年度

查核重點項目。 

第八條 

   

 

 

各壽險公司應督促作業部門確實遵守本自

律規範之相關規定，稽核部門並應將辦理契

約轉換及繳費年期變更之執行情形列為年度

查核重點項目。 

第九條 

  各壽險公司不得以契約轉換之名義誘使要

保人將傳統型保險契約解約並購買投資型保

險契約。 

第九條 

  各壽險公司不得以契約轉換之名義誘使要

保人將傳統型保險契約解約並購買投資型保

險契約。 

第十條 

  各壽險公司違反本自律規範，得經本會理

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正，或處

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

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本會未依前項規定申報或處理者，主管機

關得為必要之處置。 

第十條 

  各壽險公司違反本自律規範，得經本會理

事會決議後視情節輕重予以書面糾正，或處

以新台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之罰

款，並呈報主管機關。 

本會未依前項規定申報或處理者，主管機關

得為必要之處置。 

第十一條 

  本自律規範經本會理監事會決議通過，報

第十一條 

  本自律規範經本會理監事會決議通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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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備查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主管機關備查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